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述评

吴 景 平

年 月 日
,

中国和美国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

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 》① 以下采用沿袭多年的简称中美

平等新约
。

这是近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文件
。

近几年来
,

国内

学术界对中美平等新约的背景
、

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

已有较多的论

述
。

但是
,

对《中美平等新约 》谈判过程本身
,

尚缺乏详尽的叙述
。

事

实上
,

从美国和台湾业已公布的大量的档案资料来看
,

谈判新约过

程中
,

中美两国政府 英国政府也在相当程度上介入 的交涉波折

时起
,

既有激烈的争辩
,

也有经过冷静思考后互作的让步
。

本文拟

对新约谈判的全过程作一述评
,

以冀深化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认识
。

中美两国代表 年开始就废除美国在华治外法权进行交

涉
,

旋因九一八事变发生而中止
,

直到 年后
,

双方才重新酝酿续

开谈判
。

年 月 日
,

美国国务院宣布如下传统政策和愿望不

变
“

在条件许可的任何情况下
,

和中国政府经有秩序的谈判和协

议
,

从速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一切美国及其他国家根据国际

协定而取得的所谓特权
。 ”②但美国方面并没有对取消在华特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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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
“

条件
”

作出解释
,

中国当局 自然意识到这不过是一种例行
“
重

申
” ,

并没有为此而进行交涉
。

中美两国舆论界也没对美国政府的

声明作出重大反响
。

年 月 日《苏 日中立协定 》的签订
,

使中国抗战的国

际环境急剧恶化
。

当时
,

中国国民政府采取了多项外交措施予以应

对
。

其中一项重大决策
,

便是力争尽早与美国订立废除在华治外法

权的新约
。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议
,

电令新任外交部长郭泰棋 原

驻英大使 返国经过美国之际
, “
向美政府提请缔结中美平等条约

,

废除现有条约束缚 实行之期
,

不妨侯诸中
、

日战事结束之后
。

用意

在壮吾人今 日之声势
,

而增高他 日之国际地位云
” 。 ①显然

,

当时中

方在争取订立中美平等新约问题上采取主动步骤
,

不仅在于把中

美关系置于平等基础之上
,

更为重要的是
,

想以此来改善为继续进

行抗 日战争而必需的国际地位和政府形象
。

郭泰棋在伦敦收到国内指示后
,

即电请驻美大使胡适
“
预向美

政府非正式密洽
,

并着手准备为荷
” 。 ②郭泰祺抵达美国后

,

即遵照

指示
,

为订立平等新约而积极向美方交涉
。

月 日
,

郭泰棋访晤

了美国国务卿赫尔
, “

与商谈中央所嘱废除条约束缚
,

改订基于平

等互惠原则之新约事
” 。

郭指出
,

中方的这一要求与赫尔
“

素所主张

之国际政策与经济政策之基本原则相同
,

当能得其赞同
” 。

赫尔当

即表示同情
,

允向罗斯福总统汇报
,

并与国务院有关人士磋商
。

③

至 月 日
,

郭泰祺再度与赫尔洽商废除两国间不平等条约事
,

赫

尔
“

对平等相互原则甚赞同
,

谓极愿中国完全恢复主权云
” 。

而美国

国务院政治事务顾问贺百克 更进一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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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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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双方采用换文方式最为适当
,

即“一面由我方赞成美政府对国

际贸易平等待遇之主张 一面由美方自动声明于远东战事结束后
,

即商议放弃在华之特殊权力
” 。

按郭泰祺的估计
,

在他离美返华之

前
,

双方便可就改订新约正式换文
。

① 当时
,

对于美国方面提出的

两点
,

即采用换文的方式和待到战后两国再进行美国放弃在华特

权的谈判
,

国民政府并未提出异议
。

在 年四五月的国际情势

下
,

能使美国作出上述允诺
,

已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了
。

年 月 日
,

郭泰棋正式致函赫尔
,

内称
“

国际商务关

系上之不歧视待遇
,

与夫国与国间合作与公平往还之广大原则
,

素

为中国人民所信仰
。

其含义为忠实遵守国际信约
,

并以和平谈判之

方式商得彼此同意之协定
,

以调整国际关系上各问题
。

吾人信仰且

赞同贸易机会均等与不歧视待遇之原则
。

中国政府于恢复和平之

日
,

希望并愿意在其本国经济上
,

及其本国与他国之政治
、

经济关

系上
,

将各该项原则充分予以适用
。 ”② 月 日

,

美国国务卿赫尔

正式复函郭泰棋
,

宣称
“

本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一向对中国福利和

进步
,

最为关切
,

是你所深深知道的
。

无疑的
,

美国政府继续着过去

已经采取的步骤
,

以应中国重新调整不正常的国际关系的盼望
。

它

希望在和平状态恢复的时候
,

能和 中国政府以有步骤谈判和订立

协定的程序
,

迅速地做到取消一切有特殊性质的权利
。

关于这项权

利
,

本国和其他国家一样
,

是根据规定治外法权和其他有关事项的

各协定而早 已得到的
。 ”③ 虽然双方只采用了换文方式

,

但郭泰棋

一赫尔换文为中美两国间废除旧有不平等条约
、

订立平等新约
,

奠

定了初步的基础
。

年 月的换文
,

显然是中方主动提出交涉的结果
。

美方

把在华治外法权的废止放到战后再考虑
,

后来还作了如下辩解

郭泰棋致外交部电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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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年 月 日日本侵略中国起
,

到 年 月 日美战争

爆发为止
,

治外法权制度的行使是有利于美国
、

中国和其他反抗 日

本侵略行为的国家的
,

它保护一般承认的条约权利
,

而 日本侵犯了

这些权利
,

企图争取独占
。 ”① 但是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
,

美国

政府的态度已有了较积极的变化
。

这体现在当时的美 日会谈之中
。

年 月
‘

旧
,

赫尔在华盛顿向日本大使野村吉三郎提出的

两国协议草案中
,

有如下条款
“

美 日 两国政府均放弃二翻护治外
法权

,

包括关于公共租界和其他租界内的及有关的一切权利和利

益
,

以及 年辛丑和约上的权利
。 ”“两国政府并将促使英国和

其他国家政府放弃在华治外法权
,

包括在公共租界和其他租界的

权利
,

以及 年辛丑和约上的权利
。 ’,
② 在这里

,

美国首倡废除

各国在华治外法权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远东局势和中美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

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 日显重要
,

对华关系在美国的

远东外交格局中已占居头等重要的地位
。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
,

如对

日及对德意宣战
、

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 》
、

倡议制订统一的对 日

作战计划
、

成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
,

对华提供租借物资等
,

中国

方面都表示了对平等国际地位的强烈要求
。

这些都给美国当局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

到 年春
,

美国方面便认为
,

中国可能不久会

向美英等国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
、

订立新约的要求
。

有关人士甚至

预计到
,

中国会要求废除上海公共租界的特殊地位
,

废除外国商船

在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行权
,

乃至要求收回香港
。

但当时美国国务院

里有一种意见
,

认为美国
“

现时放弃治外法权是失大于得
” 。 ③政治

顾问贺百克极力支持这种观点
,

并且把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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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握有主动权的一张
“
牌 ”

,

认为 目前还不是
“
打出这张牌

”的时

候
。

①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 反复权衡了美

国现时采取主动步骤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利弊得失之后
,

也认为

目前还不是美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的合适时刻
,

但指出在不远的

将来势必走出这一步
,

因而建议由远东司和商业条约协定司共同

派代表组成一个小型委员会
,

负责起草将递交给中国政府的条约

初稿
。

汉密尔顿并建议美国政府应同英国政府交换意见
。

②汉密尔

顿的意见很快被美 国国务院采纳
。

月 中旬
,

副 国务卿威尔斯

批示同意成立中美新约起草委员会
。

③ 月

日
,

英国驻美大使馆曾照会美国国务院
,

认为应待到盟国向日本全

面军事反攻之后
,

再同中国进行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谈判 希望美

国在采取这方面的主动步骤之前
,

先与英国政府磋商
。

④ 月 日
,

赫尔复照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
,

同意英方关于 目前

不是采取主动步骤的最合适时机的观点
,

但表示 如果中国政府建

议进行这一谈判
,

美国政府倾向于接受该建议
。

⑤ 另外
,

鉴于当时

美国报刊上登载了宋美龄谴责外国在华治外法权的文章以及美国

舆论界的强烈反响
,

赫尔又要求驻华美国外交官向中国政府允诺

一旦条件许可
,

美 国将尽快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

⑥ 从上述可知
,

年 月后
,

美国方面曾试图说服英国共同采取主动步骤以废

除在华治外法权
,

英方却持较消极的态度
。

年 月
,

美国国内要求立即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呼声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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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页
。

汉密尔顿所作备忘录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赫尔致驻华使馆代办范宣德电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
国卷

,

第 一 页
。

①②

③④⑤⑥



益高涨
。

例如
,

一位资深参议员 月 日在参院的演讲中指出
“
作为一种战时措施

,

美
、

英应向中国表示
,

他们将放弃其领事裁判

权
· ·

一而且
,

所有的领事裁判权目前在中国实际上已不复存在
。

我

想不出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和平之后
,

才和中国谈判一份领事裁判

权条约
。 ”① 在这一演讲后

,

美国国务院决定把废除在华治外法权

立即提上议事 日程
。

当然
,

在与中国进行正式谈判交涉之前
,

美国首先与英国方面

进行了密切磋商
。

年 月 日
,

美国国务院电令驻英大使怀

南特 照会英国外交部
,

明确表示美国拟着手同中

国谈判废除治外法权
,

并列出了拟议中的美中新约草案的 项主

要条款
。

同时
,

美国国务院把致英方的照会抄件电示驻重庆的美国

大使高斯
。

② 在此后一个多月里
,

美英之间就

对华平等新约应包含的主要内容和向中国正式交涉的时间等间

题
,

多次交换意见
。

至 月 日
,

英国接受了美方的如下建议 美
、

英分别在 月 日同时通知中方立即着手谈判废除在华治外法

权
,

美英政府并将于 月 日分别就此事发表声明
。

③

另外
,

中国方面是在 年 月下旬决定立即同美英进行缔

结新约谈判的
。

据王世杰 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
、

中央设计

局秘书长
、

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 月 日日记载
“

近 日与王

亮畴续商请美英立即废除不平等条约事
。

予亦认为可试向美国一

商
。 ”④ 月 日

,

蒋介石在重庆向来访的美国共和党领袖威尔基

提出
“
中国人民视美国为诚意愿使各民族取得

平等地位之以惟一国家
,

故愿受美国之领导
,

此亦为远东一切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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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期待
,

想望美国之援手甚殷
。

更有足令阁下骇怪者
,

中国今

日尚未能取得国际上平等之地位
,

故深盼美国民众能了解中国
,

欲

其援助被压迫民族争取平等
,

应先使其本身获得平等地位始
。 ”①

在这里
,

蒋介石 已经十分清楚地表示了希望美国率先废除在华治

外法权的要求
。

国民政府并且立即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向美国提出

了这一愿望
。

月 日
,

由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

撰拟的新闻稿指出
“

我们希望美国 ⋯⋯作一件转移世界视听
,

彰

明盟国道义权威的大事
。

美国何妨单独 自动的将对华条约中所包

含的不平等条款
,

就在这时候率先声明放弃
,

不必待之战后再出以

双方谈判的形式 ⋯⋯美国从来对于中国并没有因不平等条约而享

受特殊利益
,

这一举动
,

于美国绝对无害
,

而可以使正义发扬
,

中美

交情格外增进
。

我们相信这一个希望
,

应是美国当局和人民所乐于

考虑的
。 ” ② 也正是在 月 日这一天

,

据王世杰 日记载
,

王紧急

约见《大公报 》主笔王芸生
,

希望该报发表文章
, “

请美国率先即时

放弃不平等条约上之特权
,

王君表示即 日为文申论此事
,

以促威尔

基氏及美国注意
” 。 ③次 日

,

《大公报 》便发表了题为《希望美国首先

放弃对华不平等条约 》的社评
。

月 日
,

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

文曾从美国电告蒋介石
“

关于从速取消不平等条约
,

原则上美方

当无间题
,

最好侯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
。 ”

但蒋介石在给宋子文的

复电中却指示
“

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
,

则我方应

即与之开始交涉
一

,

不必待兄回国也
。 ”④ 月 日

,

王世杰也要求外

交部
“

从速准备
”
有关文件

, “
以备于英美提议废除时提出

” 。 ⑤

总之
,

到 年 月上旬
,

中美双方都认为进行缔结平等新

约谈判的时机业已成熟
,

各自都作了相应的准备
,

尽管中方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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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不如美方充分
。

年 月 日
,

美国代理国务卿威尔斯在华盛顿向中国

大使魏道明宣读并递交了如下照会

美国政府已多次表明其政策
,

即一旦条件成熟
,

就将立即放弃在中

国的治外法权
。

近几个月来
,

美国政府一直在考虑是否与中国政府谈判

订立一项条约
,

从而使该政策立即生效
。

美国政府认为
,

如果我们两国政府间能就立即废除美国在华治外

法权及相关权利
,

达成一项简要条约
,

那么我们的基本 目标也就达到

了
。

在广泛的友好通商条约缔结之前
,

该简约将解决因废除治外法权及

相关权利所产生的间题
,

有利于在双方都认为适当的时候进行广泛的

友好通商条约的谈判
。

因此
,

美国政府于近期内将把上述简约之草案
,

提交中国政府考虑
。

考虑到明天是中国的国庆 日
,

我们准备在今晚 时发表一个简短

声明
,

以便在 月 日的 日报上刊载这个消息
。

美国政府认为
,

在公开宣布之前
,

这一事项应绝对保密 ,希望中国

政府也采取相同的措施
。

据悉
,

在此问题上
,

今天英国政府将向在伦敦的中国代办声明与美

国政府相同的立场
,

英国政府也将公开发表声明
。

希望中国大使尽速密电中国政府 美国准备根据本照会第二段之

原则
,

同中国进行签约谈判 美国政府于近期内将把条约草案提交中国

政府考虑
。 ” ①

第二天 月 日
,

美国国务院发表简短声明
,

宣布美国政

府准备立即同中国政府谈判
, “

缔结一规定美国政府立时放弃在华

治外法权
,

及解决有关问题之条约
” 。 ②这样

,

中美平等新约谈判便

① 远 东司司长汉密尔顿所作会谈纪要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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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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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开始了
。

由于英国方面在 月 日和 日采取了与美国相

同的措施 向中方递交照会
、

公开发表声明
,

中美谈判与中英谈判

实际上是同时开始的
,

二者的进程有着颇为密切的联系
。

中国方面最初关注的是平等新约所包括的范围
,

希望通过谈

判
、

订约
,

全面废除美国 以及英国 在华各项特权
。

年 月

日
,

蒋介石曾召集王世杰
、

王宠惠
、

外交部次长吴国祯等人会

商
。

王世杰便谈到
“

此次英美废弃特权之举
,

必不以领事裁判权为

限
,

而将涉及租界
、

租借地
、

内河航权及在华驻兵权等等
。

我当力求

诸事解决之彻底
。

租界问题彼等容或提出若干之保障
,

我宜早定对

策
。 ”
会议决定

,

在收到美
、

英方面的条约草案之前
,

外交部便应着

手拟具方案
。

①蒋介石于次 日电示宋子文
“

关于废除治外法权案
,

应静待美政府提出其所谓简短之草约后
,

我方再表示意见
,

此时不

必作任何交涉
。

惟我方不妨间接表示
,

甚望其将过去所有各种不平

等条约
,

一律作废
,

整个撤消
,

重订平等合作之新约也
。 ”② 在华盛

顿
,

宋子文于 月 日访晤了贺百克与汉密尔顿
,

日又访晤

了威尔斯
。

在会谈中
,

宋子文除了代表中国政府感谢美国政府关于

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声明外
,

主要探询美方所拟条约草案包括的

范围
。

美方答称尚未拟定条约草案细节
,

但表示 美国政府关注的

是领事裁判权及其相关问题
,

并不指望拟议中的条约能够解决所

有的问题 某些问题
,

特别是细节问题
,

可留待以后再作更适当的

解决 美方准备拿出一份简短而包括主要基本条款的草案
,

这些条

款不致于引起争议
,

能在美中两国都得到普遍的支持
。

③至于美方

何时能向中方提出条约草案
,

威尔斯 月 日曾答复魏道明为一

个星期之内 月 日贺百克在答复宋子文的同一询问时
,

除了

重 申
“

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拟出草案
”
外

,

又补充了一句
“

在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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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上无法作出绝对的时间保证
。 ’, ① 因此

,

当宋子文 月 日

离美返华时
,

中国方面还不知道美方所拟条约草案的具体内容
。

然而
,

美国方面实际上早已拟出了准备提交中方的条约草案
,

并且已于 月 日电令驻英大使怀南特尽快将该草案内容通知

英国外交部
,

征求英方的意见
,

以冀与英方将拟具的中英新约草案

保持一致
。

按照美方的估计
,

英国方面会很快提出答复意见的
。

但是
,

英方却一再拖宕
。

月 日
,

威尔斯电令怀南特催促英

方尽早提出修正意见
,

并告知英方 美国已向中方允诺一周内拿出

条约草案
。

② 月 日
,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答复道 英国在华利益

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新约的影响
,

因而需要有足够的时间考虑条

约草案
,

不同意
“

一星期
”
的时间限制

,

但希望英
、

美能同时向中方

提交条约草案
。

③ 至 月 日
,

威尔斯有些沉不住气了
,

遂又电

令怀南特转告英方 应迅速推进这一事项
,

尽快对美国的条约草案

提出意见
。

④ 月 日
,

英国外交部才第一次对美国的条约草案

提出了若干修正意见
,

但要求美方推迟 至 周再向中国方面递

交草案
,

以便于英国政府能得知英联邦各自治领和印度当局的意

见
。

⑤ 美方认为英方提出的期限太迟了
,

于 月 日照知英方
,

称美国拟于 月 日和 日向中方送交条约草案
,

届时英方如

仍不能相应拿出条约草案
,

可向中方作一说明
。

⑥只是在英方的再

度请求下
,

美国才同意把向中国递交条约草案的 日期推迟到 月

日
。

另外
,

美英之间还就中美新约草案的内容
,

数度交换了意见
。

美方 月 日交与英方的条约草案
,

除了一个简短的序文外
,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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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共八条
。

①英国方面直到 月 日才向美方递交书面意见
,

对

美方所拟中美新约草案的第一至第七条都提出了修订之处 草案

第八条只是规定该条约 自互换批准书之 日起生效
。

②此后一直到

月 日
,

双方多次往来交涉
。

美国方面 月 日递交给中方

的条约草案 ③
,

便有数处吸收了英方的意见
。

例如
,

在第二条第二

段 关于把北平使馆界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使馆界内之一切公共

资产
,

移交于中华民国政府
、

第三条第二段 关于把上海及厦门公

共租界之行政与管理权连同上述租界之一切公共资产
,

移交于中

华民国政府 中
,

根据英方建议
,

均在“公共资产
”后

,

加入
“

与公共

债务
” 。 在第五条 关于两国人民在对方国所享之权利 末尾

,

增写

下列文字
“

两国政府在各该国法律管辖所及之境内
,

尽量给予对

方国人民关于各项法律手续
、

司法审判
、

各种租税与各该政府之征

收
,

以及经营商业之待遇
,

不得低于本国人民之待遇
。 ”
在第六条第

二段 关于一国人民在他国领土内有与本国领事官通讯的权利 末

尾
,

则采纳英方意见
,

增写
“

对方人民在此国领土内之被拘
、

被捕

或听候审判者
,

其与领事官之通讯
,

地方官厅应予转递
。 ”另外

,

在

第七条中
,

也根据英方建议
,

把战后中美将谈判签订的广泛性条约

的名称
,

从《友好通商设领条约 》改为《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 》

当然
,

英方也有若干修订意见未被美方采纳
。

例如
,

英方表示

将向中方提出
,

要求中方对废除治外法权后在华英国人的待遇
,

以

换文的形式作出某种保证
。

美方则答复英方
,

表示美方不会在中美

条约草案中提出这一要求
,

不过也不反对英方在其条约草案中向

中方提出
。

美方认为
,

这应该由中国政府自己考虑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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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在向中方递交中美新约草案之前
,

先行听取英方对

草案的意见
,

并根据英方的建议对条约草案作了若干修订
。

美方把

向中方递交条约草案的 日期一再拖延
,

也完全是为了获知英方的

意见
。

这表明
,

英国的立场对中美平等新约谈判有一定的影响
。

但

是
,

美国在这一时刻向英国照知中美新约草案并相互交换意见
,

实

际上还起了为英方起草中英新约提供
“

样本 ”的作用
。

如果仔细对

照中美新约草案和中英新约草案 ①
,

就不难看出
,

作为中英新约草

案主体部分的第二条至第八条
,

基本上是中美新约草案第一条至

第七条的简单搬运
,

只是把
“

美国
”
改为

“
英国

” 、

把
“

美国政府
”
改为

“

英王陛下联合王国政府
” ,

并在若干条款中加入了中英之间特有

的内容 如在有关租界的条款中
,

列入天津
、

广州英租界的处理规

定
。

而在美英之间就中美新约草案交换意见的期间 月 日至

月 日
,

中国方面对对方的条约草案内容却一无所知
。

年 月 日
,

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向中国大使魏

道明递交了美方所拟中美平等新约草案
。

赫尔并向魏道明提出
,

在

谈判期间两国政府应对条约草案绝对保密
。

②

中国政府最初对中美新约草案较为满意
。

月 日
,

蒋介石

曾召集有关方面商议
。

是 日
,

王世杰在其 日记中写道
“

草约内容大

致使人满意
,

一如予所期待
。 ”③

中国方面在对美方提出的条约草案作出正式答复之前
,

曾就

草案内容向美方提出多项询问
。

这一交涉
,

是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

① 中英新约草案系于 年 月 日提交中方
,

中译文见于《重要史料初编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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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刘错同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
,

于 年 月 日

在华盛顿进行的
。

双方主要就下列各点提出询问和答复
。

一
、

关于税务问题
。

刘揩提出
,

在废除治外法权后
,

美国公民是

否将继续被视作可在中国享有免于纳税的特权
。

汉密尔顿答称 根

据条约草案第一条
,

美国公民在中国境内应服从中国政府的管辖

裁判
,

即受中国法律包括与征税有关的法律的管辖裁判 ,当然
,

美

国政府希望这 些法律应以平等的方式施用于美国公民
,

且仅限于

中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法律
。

二
、

刘错问 中国在大沽和吴淞的设防
、

外国在华驻军
、

黄浦河

道局和海河工程总局等机构以及庚子赔款
,

这些问题是否属于中

美新约范围
。

汉密尔顿回答说 条约草案第二条规定《辛丑条约 》及

其附件所给予美国政府之一切权利即予停止
,

这些问题当然包括

在条款规定之内
。

三
、

刘错问道
,

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问题是否属于条约范围
,

抑或美国希望把这些问题留待将来讨论
。

汉密尔顿答称
,

条约草案

未明确提及这些问题
,

美方尚未加以考虑 美方在条约草案中所关

注的
,

是领事裁判权及相关问题
,

这些须立时加以解决
,

至于细节

和具体问题
,

可留待以后的通商航海等条约的谈判中解决
。

参加会

晤的汉密尔顿的助理艾其森 。 ,

补充说
,

在任何

诸如此类的问题上
,

美国都不想保留或从中国获得现代国际关系

中 不应有的东西 美方认为这份由主要普遍性条款构成的简明条

约
,

应为以后广泛性条约的谈判
,

在宗旨和原则上奠定基础
。

美方

的上述答复
,

实际上是把内河航行和沿海贸易问题排除在平等新

约谈判之外
。

四
、

刘错对条约草案中关于美国在华土地所有权的间题提出

了质询
。

美方解释说
,

条约草案第二条之所以涉及土地问题
,

是因

为中国的法律没有涉及永租权间题
,

需要通过所有权方面的契约

来重新确定租用权
,

承认和保护土地所有权
,

这才是公正
、

合法的
。

五
、

刘错还要求美方对条约草案第三条中把公共租界的
“

债
。 。



务 ”移交给中国政府的规定
,

作进一步说明
。

美方解释说
,

公共租界

可视作一个有资产和债务的实业
,

如果中国政府要接收其行政和

管理权
,

那就既应接收其资产
,

也应接受其债务 ,美方尚未考虑
“

债

务 ”的具体范围
,

但可以假定包括某些地方性债务
,

如发行市政债

券所产生的债务
。

刘错最后表示
,

中国大使馆对条约草案原则上持赞赏态度
,

他

本人理解并同意美国政府对条约草案主旨和 目的所持的观点
。

①

在重庆
,

外交部长宋子文主持了对美方所提中美平等新约草

案的审阅工作
。

除了对草案各条
、

各段逐一进行分析
,

并相应拟出

修订意见外
,

提出了附加意见三则 一
、

在新约中拟加一条
,

其大意

为
“

中美两国之关系嗣后应一本平等互惠之原则
” 。 此条可作为新

约第一条
,

其余顺推
。

二
、

此次美国同意放弃在使馆界及公共租界

内之权益
,

但使馆界与公共租界之取消
,

须待所有关系各国之同

意
。

为防止将来少数国家故意刁难起见
,

拟与美国订一换文
,

规定

在此次战争结束后六个月内
,

无论与其他各关系国谈判情形如何
,

中国政府得接收使馆界及公共租界之行政管理权
,

美国对此并无

异议
。

三
、

查中美关系条约草案内关于 口岸制度
,

内河航行
、

沿岸贸易
、

外人引水
,

外舰游弋等权
,

上海公共租界法院协定

及厦门公共租界法院制度
,

均未提及
,

似应另订换文
,

明白声明取

消
。

② 月 日
,

宋子文把外交部的审阅修订意见整理后呈报蒋

介石
。

至 月上旬
,

中方最后拟定了向美方作交涉的各份文件
。

年 月 日
,

魏道明在华盛顿向赫尔递交了如下照

会
。

③

关于中美关系条约草案
,

中国政府提出下列修订意见供美国政府

考虑

① 艾其森所作会谈纪要 年 月 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② 《重要史料初编 》第 编第 册
,

第 一 页

③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页
。



拟增加一条文
,

并作为条约的第一条
“

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

国之关系应以平等互惠之原则为基础
”原草案第一条将作为第二条

,

原

草案第二条将作为第三条
,

其余顺推

第二条第二项末和第三条末 现为第三条和第四条 拟加入以下

一句
“ ⋯⋯这些权利以不违背中国法令为限

。 ”

原草案第四条 现为第五条 第一项中
“

此项权利或所有权
,

系以

欺诈取得者
” ,

拟改为
“

此项权利或所有权
,

系以欺诈及非法手段取得

者
。 ”
同项末拟加入

“

并且同意此项权利或所有权应受中华民国关于征

收捐税
、

征用土地及有关国防各项法令之约束
,

并且非经中华民国政府

之许可
,

此项权利或所有权不得移转于任何第三国政府或人民 包括公

司及社团
。 ”

原草案第五条 现为第六条
,

拟删去
“
以及经营商业 ”数词

,

因为

中国政府认为
,

在不久的将来所谈判的通商条约中
,

对这个间题可作更

详细的
,

规定
。

原草案第六条 现为第七条 第一项
, “ · ·

一得在对方国家现在或
将来允许任何外国投资设领之 口岸与城市居住

”一句
,

拟改为
“

得在对方

国所同意之 口岸与城市居住
。 ”

拟增加一项换文
,

以便对现条约未包括的某些事项表明观点
。

换

文草案附录如下
。

〔附录 」 中华民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换文 ①

年 月 日

贵代表 奉本国政府之命
,

本代表兹特声明 关于中华民国政府与美

利坚合众国政府本日签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在中国治外法权及其

有关特权之条约
,

中华民国政府认为关于通商 口岸及上海
、

厦门公共租

界特区法院之制度
,

以及外国人民之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权
、

引水员之

雇用
、

事先未得中华民国政府允准外国军舰得进入中国港 口之权
,

均在

现今条约规定放弃之列 本代表应请贵代表证实上述之了解为荷
。

①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另外
,

月 日中国大使馆
通知美方

,

拟在换文中增加下列句子
“

凡本约及换文未涉及之间题
,

如有影响中华
民国主权时

,

应由两国政府代表会商
,

依照普遥承认之国际公法原则及近代国际惯
例解决之

。 ”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页



本代表顺向贵代表重表敬意
。

另外
,

魏道明还向赫尔递交了汇总中方修订意见的中美关系

条约草案全文
。

美国方面起初不满意中方对条约草案提出的修订意见
。

这从

月 日艾其森与刘错的会谈中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

在这次会

谈中
,

艾其森以个人名义
,

对 月 日中方照会和换文草案的各

点表示了异议
。

① 不过
,

美方迟迟未向中方正式提出书面答复
。

这

使中国颇为焦虑
。

按国民政府原先的设想
,

中方的各项修订意见都

是合情合理的
,

双方并不存在原则性的重大分歧
,

美方不会提出重

大反对意见
。

另一方面
,

对国民政府来说
,

尽快完成中美平等新约
,

不仅对中美关系本身
,

而且对中英关系乃至对提高中国的国际地

位
,

都具有不寻常的意义
。

此外
,

国民政府还将其视作有助于强化

对内统治的重要筹码
。

因此
,

在同美方的谈判交涉中
,

中方愿以某

些让步来促使美方加快订约进程
。

月 日
,

刘错在与艾其森的

会晤中
,

便数次询问美方何时能作出正式答复
,

希望在国民党五届

十中全会结束之前
,

双方能对条约草案达成一致意见
,

最好能够签

约
。

② 月 日
,

宋子文在重庆向美国大使高斯指出
,

希望能在

月 日签薯条约
,

从而可使蒋介石在中央全会结束前宣布条

约的完成
。

高斯答称
,

据他所知
,

中国方面建议的修订有好几处未

被美方接受
,

这样
,

在磋商和重新起草方面
,

可能还需要些时间
。

宋

子文随即表示
,

他 已经指示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不要继续坚持中

方的修订意见
,

包括可考虑略去拟新增加的第一条
。

③

但是
,

美国方面直到 月 日才由贺百克向刘错 中国大使

魏道明是 日不在华盛顿 递交了对 月 日中方照会的书面复

艾其森所作会谈纪要 年 月 日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艾其森所作会谈纪要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高 斯致国务卿电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页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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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

美方接受了中方照会中第
、 、

点修订意见
。

美方不同意中

方修订意见中增加的第一条
,

但表示 已将中方的愿望容纳于修订

后的条约序文里
“

中华民国
、

美利坚合众国鉴于两国人民间悠久

友好之关系
,

并以平等主权国家之地位
,

共同希望两国所尊重为处

理人类事务之高尚原则
,

得 日益发扬
,

为此决定订立条约
,

以谋调

整关于在中国之管辖法权及其有关之问题 ⋯⋯
。 ”

对于中方第 点

修订意见
,

美方认为
“

实无必要
” 。另外

,

对中方所提换文草案
,

美方

增加文字甚多
。

①美方自认为这份复照已对中方作出了重大让步
,

中国势必接受
。

贺百克在 月 日会见初始便向刘错谈到 美国

政府
“

在满足中方愿望方面已竭尽全力
” , “ 目前双方意见已臻于一

致
,

对条约的会谈可视作实际上已经结束
” 希望中美条约能在

天左右签字
,

以便能大体上和中英条约同时签字
, “尽管不一定非

得在同一天
、

同一钟点
” 。

刘错粗略看了美方的复照后
,

认为中国政

府将对美方所提议的新序文十分满意
,

对整个复照也会感到满意
,

甚至称复照对条约草案在用语方面的修订
“也是无可指摘的 ”

。

②

然而
,

国民政府收阅美方的复照后
,

却作出了美方始料未及的

强烈反响
。

双方分歧主要集中于废除外国在华沿海贸易
、

内河航行

特权问题
。

中方 月 日交与美方的换文草案中
,

只是简单而明

确地规定应予以废除
。

而美方 月 日的复照
,

对此问题却有以

下一整段文字
至于沿海贸易及在中国领水内之内河航行权利与治外法权无关

,

留

待将来两国政府在通商航海等广泛条约中商订较为适宜
。

双方相互谅

解
,

美国政府放弃美国船只享受在中国领水内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特

权
,

中国政府虽然保留其权利使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限于悬挂中国国旗

船只
,

惟在两国政府尚未成立进一步之协定时
,

中国政府无意实行限制

① 《重要史料初编 》第 编第 册
,

第 一 页
。

② 艾其森所作会谈纪要 年 月 日
,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

第 一 页 , 月 日
,

赫尔还电示怀南特告知英国政府
,

建议 天之后
,

同

时签署中美条约和中英条约
,

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 》 年中国卷 第 页
。

。



办法
,

使现有惯例发生实际变更
。

双方并了解中美两国政府认为关于沿

海贸易及内河航行各问题
,

应根据友好国家间通常之现代国际惯例
,

予

以解决
。

①

在这里
,

美国虽然名义上同意放弃在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

特权
,

但实际上仍保留了这方面的特权
,

美国的这一主张
,

便与中

方试图通过订立新约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立场
,

直接发生了冲

突
。

于是
,

中方在谈判中的态度立即变得强硬起来
。

年 月 日
,

宋子文紧急召见高斯
,

在谈到美方 月

日的复照时
,

明确指出 中国在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问题上坚

持 月 日换文草案中的立场
,

并强调说中国政府十分关注该

问题
。

② 华盛顿方面获悉中方的态度后
,

起初仍不打算让步
,

指示

高斯向中方重申 美国政府认为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问题实际上

与治外法权并无联系
,

留待今后的广泛性条约来解决更为合适 并

建议在现条约和换文中
,

把有关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的内容全部

删去
。

③ 美方的这一意见
,

实际是从 月 日复照立场倒退
,

同

中方的要求则距离更远了
。

因此
,

当高斯 月 日向宋子文转达

美方的上述意见后
,

宋即针锋相对地表示 中国政府不希望把沿海

贸易和内河航行问题留待以后的广泛性条约中去处理
,

而希望简

单声明废除
,

并加入以下文字 中国准备接收任何经营此项事业的

产业
,

相应付给足够的补偿
。

宋还强调指出 中国不打算让外籍船

只进行沿海和 内地贸易
。

不过
,

宋子文也答应作适当让步
。

高斯表

白说
,

在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问题上
,

美国只是希望受到与别国同

样的待遇
,

或至少不劣于他国的待遇
。

对此
,

宋表示将考虑在换文

① 《重要史料初编 》第 编第 册
,

第 页
。

② 高斯致国务卿电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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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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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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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增加相应的内容
。

①

由于中方在废除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特权问题上接连表示了

强硬的态度
,

美方遂考虑作出让步
。

月 日
,

赫尔电示高斯答复

中方 如果条约或换文废除了我们在这方面 指沿海贸易和内河航

行 的现存权利
,

那么我们的权利与第三国权利之比较
,

也应有充

分体现
。

赫尔甚至提出 既然会谈中已经涉及到纯商业事务
,

美国

希望中国政府同意
,

在现条约或换文中
,

与任何第三国商业利益相

比
,

对美国商业利益不得有任何歧视性条款或内容
。

②这后一项要

求
,

实际上英国早在 月 日便建议美方写入中美条约草案
,

当

时被美方拒绝了
。

而美国一旦发现
,

它可能要先于其他各国放弃在

华商业特权时
,

便很现实地要求中方
“

一视同仁
”
了

。

年 月 日
,

中国驻美大使馆受命照会美国国务院
,

对

美方 月 日的复照作出了正式回答
。

中方全部接受美方对条

约正文的意见
。

至于美方对换文草案的修订稿
,

也大部分为中方所

接受
。

美方曾要求中方在换文中写明对外商开放的各 口岸的名称
,

中方不同意
,

主张改为
“

彼此了解中华民国领土内
,

凡平时对美国

海外商运已开放之沿海 口岸
,

于本约及所附换文发生效力后
,

对于

此项商运仍继续开放
。 ”至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

,

中方仍坚持

须在换文中载明废除
,

建议改为
“
双方了解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

弃给予美利坚合众国船舶在中华民国领水内有关沿海贸易及内河

航行之特权
。

中华民国政府准备以公平价格收购美方现时用以经

营此项事业之一切产业
。

双方并了解
,

倘 日后中国在任何情形下
,

给予任何第三国之船舶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易权
,

应给予美国船

舶以同样之权利
。 ”③ 这段文字虽然对美国在华商业利益予以允

诺
,

但对美国在华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权的废除
,

却是明白无误

① 高 斯致国务卿电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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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

蛇 月 日
,

宋子文再度向高斯表示
,

所有与中国汀立新约的

国家都必须放弃在华沿海贸易和 内河航行权
, “

如有必要
,

中国将

单方面废除现存的这些权利
” 。 另一方面

,

宋子文又把换文中关于

对外商开放 口岸以及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部分
,

修订如下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双方同意
,

此国之商船
,

许其自

由驶至彼国对于海外商运业 已或将来开放之 口岸
、

地方及领水 并同意

在该 口岸
、

地方及领水内
,

给予此等船舶之待遇
,

不得低于所给予各该本

国船舶之待遇
,

且应与所给予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厚
。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放弃给予美利坚合众国船舶在中华民国领水内

关于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之特权
。

如 日后任何一方以内河航行或沿海贸

易权给予第三国船舶时
,

则应给予彼方船舶以同样之权利
。

缔约国任何

一方在他方之沿海贸易及内河航行
,

依照他方有关法律之规定办理
,

不

得要求他方之本国待遇
。

惟双方同意
,

一方之船舶在他方境内关于沿海

贸易及 内河航行所享受之待遇
,

应与任何第三国船舶之待遇同样优

厚
。

①

可见
,

中方此时已愿在不涉及主权的问题上作出更多的让步
,

以求早 日完成订约谈判 但在废除沿海贸易和内河航行特权这一

点上
,

则坚持不作重大原则性让步
。

由于中方既坚持原则性立场
,

又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妥协

性
,

满足了美方的若干要求
,

美方遂决定接受中方对沿海贸易和 内

河航行问题的处理意见
。

月 日
,

美国便把上述立场通知英

方
,

称准备安排近期同中方签约
。

②美方当然希望英方加快谈判进

程
,

争取同时签约
。

月 日
,

美国国务院正式照会中国大使馆
,

宣布接受中方 月 日的照会和 月 日对换文所作的修订
,

认为
“

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
,

现在已对条约草案及所附换文完全达

成一致
” ,

建议于 年 月 日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签署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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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换文
。

① 月 日
,

中方接受了这一建议
。

此后
,

中美之间还在两个问题上一度产生新的分歧
。

一是中国

要求在条约中载明中
、

英文本具有同等的效力
,

二是中方希望条约

序文采用 月 日美方最初草案中的文字
。

经磋商
,

在第一个问

题上美方满足了中方的要求 在第二个问题上
,

因美方反对
,

最后

中方收回了该要求
。

这两个问题的交涉所费时间并不多
。

中美新

约后来之所以待到 年 月 日才在华盛顿签署
,

主要是为

了能和中英条约同时订立
。

据王世杰 年 月 日的日记载
在两个条约的交涉中

, “

美方已无任何保留
。

英方对于一般间题与

美一致 惟于九龙租借地即时承认退还一事
,

坚不接受我方要求
。

盖英内阁决定不于战事终结前处分英帝国之任何土地也
” 。 ②

年 月 日
,

中国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
,

在华

盛顿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平等新约及换文
。

同 日
,

中英平

等新约在重庆签署
。

由于九龙租借地间题未能解决
,

国民政府在庆

祝这两个条约终于得以签署之际
,

并不掩饰对中美条约的满意和

对中英条约的遗憾
。

月 日
,

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书 》中便指

出 中美
、

中英平等新约的告成
, “

这实在是英美的政府和人民最光

明最正大的举动
。

尤其是美国
,

对我政府的希望
,

完全一致
,

并无一

点保留的要求
,

更为欣慰
。 ” ③而王世杰在 月 日的 日记里则写

得更清楚
“

中美条约可谓完全满足中国之期望
,

领事裁判权
、

辛丑

条约
、

上海厦门公共租界 美无专管租界
、

内河航行权及沿海贸易

权以及若干有关之特权均废除
。

中英条约之内容亦同
。

惟增列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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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天津广东两英租界及海关任用英人为总税务司两事
。

一般所引

为不满者
,

为九龙租借地未退还
。

中国保留于他 日续提此事
。 ”①美

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在对华谈判中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
,

英国对重

大
“

悬案
”
保留

,

是此后中英关系冷淡
,

国民党政权向美国
“

一边倒
”

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关干中美平等新约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
,

近来已有不少学者

撰文论及
,

本文不再简单重复
。

笔者所要指出的是
,

中美平等新约

对于此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两国之间的一系

列后续谈判交涉
,

都与平等新约直接相关
,

例如 关于废除辛丑条

约后中国教育文化基金的交涉 年 月至 年 月
,

关

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的交涉 年 一 月
,

关于废

除美国排华法律的交涉 年 一 月
,

以及就中美友好通商

航海 条 约 的谈判 交 换 意 见 年 一 月
、

预 备性 会 谈

一 年 和订约 年 月 日
。

毋庸讳言
,

中美平等

新约订立后
,

中美之间又签订过新的不平等条约
,

美国在华治外法

权曾以特殊形态有所恢复
。

不过
,

这种倒退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在

于中美平等新约本身
,

而应从美国政府缺乏长期战略眼光
、

难以摆

脱大国主义怪圈的对华政策中去寻找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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